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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及在該等情況下，包銷商可以在暫定配額接納日期後第三個營業日下午五時正或之前，向
本公司發出通知書撤銷包銷協議，而包銷商於包銷協議之一切責任將告終止。包銷協議之訂約
方概不可就包銷協議所產生或與此有關之任何事宜對其他訂約方提出申索，而供股將不會進
行。

務請注意，現有股份已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三）起以除權方式買賣及供股股份
將由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星期四）起至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止以
未繳股款方式買賣。該等買賣將於供股之條件尚未達成前之期間繼續進行。任何人士如於供股
之所有條件達成日期前之期間買賣現有股份，及任何人士如由二零一零年七月八日（星期四）起
至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止之期間（分別為未繳款供股股份開始及最後買賣日期）買賣
未繳款供股股份，將須自行承擔供股可能不會成為無條件或可能不會進行之風險。任何有意在
上述期間買賣現有股份及╱或未繳款供股股份之人士如對其買賣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專業顧
問。








































































































